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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高青旺

高红

高青旺，男，汉族，1951年10
月生，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林场
退休职工；高红，女，汉族，1977
年12月生，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
林场护林员。二人系父女。
“皇甫山和林场养育了我

们，要懂得感恩……再难也要把
所有山头种满绿树。”高青旺、高
红一家四代传承坚守山区，接力
播绿护林，让 6万亩荒山变林
海、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谱写
了江淮分水岭上的“塞罕坝精
神”。

1957年，高青旺的爷爷举家
从肥东县迁到滁州市皇甫山，加
入植树造林大军。小时候，高青
旺就常听爷爷讲起这段艰辛故
事，“要把所有山头种满绿树”的
诺言也深深扎根心底。就这样，
他追随爷爷、父亲，成为一名造
林工人。每天天不亮，他肩挑背
扛树苗上山栽种。寒来暑往，育
苗、看护、刨坑、栽树……许多人
嫌太苦太累离开了，但他扎根深
山，风雨无悔。1985年，为救两
名伐树工友，他被大树砸中，因
公致二等甲级残疾。可他不居
功、不放弃，转岗干起了瞭望
员。他18年植树造林，亲手种下
超过35万棵树木；23年瞭望护
林，6万亩森林未发生一起火灾。

1998年，在父亲动员下，年
轻的高红放弃进城生活机会，
成为林场的正式职工、唯一的
女护林员。她刨坑栽树、巡山
护林，样样不输男子汉。怀着
对林场的热爱和对诺言的坚
守，她在护林员岗位上一干就
是20多年，并和林场职工结婚、
生子，扎根在皇甫山。她在所
看护的 4000亩林区来回巡查，
排除着有损林场的“失火”“偷
树”等隐患。如今，她的儿子马
永就读于滁州旅游商贸学校。
高红说：“我想让他毕业后也回
到林场来。”

以高家四代人为代表的林
场人60多年的坚守与奉献，让
曾经贫瘠的皇甫山荡起万顷林
涛，森林覆盖率达 96.1%，涵育
着 1000多种动植物，保存着江
淮地区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原始
次生森林景观带。

高青旺荣登“中国好人榜”，
荣获安徽省道德模范等称号；高
红荣获安徽省道德模范称号。

342 高淑贞

高淑贞，女，汉族，1965年2
月生，中共党员，山东省济南市
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党总
支书记。

20多 年 来 ，高 淑 贞 坚 守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承
诺，带领 2个贫困村走出一条
“抓党建带全局、抓班子带队
伍、抓民生奔小康”的乡村振兴
之路，被誉为“新时代乡村振兴
的领路人”。

1995年底，正在中学任教
的高淑贞，经镇党委任命，担任
东太平村的党支部书记。经过
五年艰苦奋斗，她带领村民干
纺织、建烧窑、抓养殖，修通柏
油路、用上自来水、架起新电
网，改变了村里的落后面貌。
高淑贞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
能人”。

2004年，高淑贞担任三涧
溪村党总支书记。上任以后，她
作出承诺：“绝不辜负党组织的
信任和重托，一定要让乡亲们过
上好日子！”为了这句承诺，高淑
贞一干就是15年。她带领村两
委成员从落实“三会一课”抓起，
开展“党旗飘飘映四邻，四邻联
动党放心”和“亮党员身份，接受
群众监督”等主题活动。开通村
干部24小时值班热线电话，成
立120多人的党员为民服务队，
村干部当起服务村民的代办
员。逐步规范起村两委班子管
理，用真情服务赢得村民认可。
高淑贞常说：“咱这个班子要想
让老百姓信任，就得把承诺的事
情一件一件办好。”为给村里修
路，她个人向亲戚朋友借款，又
用自己的房子办抵押贷款。她
天天在工地上，连续几个月没睡
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安生
饭。为带领村民致富增收，高淑
贞带领大家招商引资、腾笼换
业，盘活10家企业，引进70家企
业，建起农业生态示范园、采摘
观光园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等，村
集体由负债60万元到收入260
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2.6万元。

经过高淑贞和大家的努力
付出，“问题村”变成“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
建先进示范单位”“省级文明
村”。如今的她，依然在岗位上
扎实工作、服务群众，坚守着“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承诺。

高淑贞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山
东省“担当作为好书记”、山东省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343 郭建华

郭建华，女，汉族，1953年7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开封市
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
理。

郭建华 43年初心不改，矢
志不渝坚守一个信念“为农民放
电影”，把为群众放一部好电影、
让群众看一场好电影，作为自己
人生奋斗的目标。

上世纪70年代当上农村放
映员，郭建华从拉板车、抬机器、
走村串乡做起，与乡亲们结下不
解之缘。她说：“只要乡亲们喜
欢看，俺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
员！”在当一线放映员的 19年
里，她为农民放电影 1.3万多
场。在当站长和公司负责人的
24年里，她带领工作人员放映14
万多场。

郭建华将服务领域扩展至
脱贫攻坚。她带领放映人员深
入7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29个
贫困户较多的非贫困村，三年建
立100个农村扶贫电影放映点，
放映电影近万场。她创新性推
出的“菜单式”放映模式被中央
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作为优
秀案例向全国推广。

郭建华放映过无数影片，
让她刻骨铭心的还是《焦裕
禄》。她说自己坚持为群众放

电影的原因，源于“焦书记拉着
板车在风雪中给老百姓送救命
粮”的镜头。她说：“今后我要
组织放映更多更好的优秀电
影，为群众送去更丰富的精神
食粮，让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
代代传颂。”

郭建华荣获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44 席世明

席世明，男，汉族，1975年
11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
招商局副局长，天津市静海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技术管理科科长。
“和维吾尔族老乡一起打赢

脱贫攻坚战”是他的援疆承诺。
两年来他走遍于田县所有村庄，
奔波在脱贫攻坚一线，通过招商
引资，极大改善了数万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用热血和生命
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牢记“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的进疆誓言，他义无反顾奔
赴援疆第一线。席世明的母亲
年逾八旬、儿子还在上小学，他
是家中的顶梁柱。2017年 2
月，席世明克服家庭困难，成为
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担任
于田县招商局副局长。从渤海
之滨到昆仑山下，跨越万里，只
为履行一份庄严的使命。他心
系群众、苦干实干，结合于田脱
贫实际和发展需求，完善招商
引资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和提
高配套服务水平，多次赴内地
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大力开展
招商引资工作。

践行“和维吾尔族老乡一
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援疆承
诺，他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席世明陪同 150多名客商
走遍当地所有村庄，从项目选
址到落地，他亲力亲为、负责到
底。天津农产品企业在于田各
乡建的合作社，距他住地近的
15公里，远的40公里。每次运
货，他都会赶到现场，和工人们
一起把几十吨的货物装上车。
苦心人天不负。2017年以来，
于田县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137
个，到位资金 21.59亿元，新增
就业人数15394人，改善了当地
群众“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
工可打、无以脱贫”的状况。从
他一次次风雨兼程、不遗余力
的奔波中，群众看到了一名援
疆人践行诺言的坚定信念。

2019年1月6日，席世明在
帮助企业装运了30多吨农产品
后，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
世。从患病到去世期间，自发到
医院探望或以各种形式转达慰
问心意的维吾尔族老乡多达千
人。在他们心中，席世明不仅是
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好干部，更
是用生命践行援疆承诺的亲兄
弟。

席世明被追授为天津市优
秀共产党员、天津市模范公
务员。

345 黄凌燕

黄凌燕，女，黎族，1983年4
月生，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凌燕恪守诚信为本、操守
为重，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履约
践诺、言行一致，致力于发展农
村电商，销售海南原生态、无公
害的本土特色农产品，不仅让好
产品有了好销路，还帮助不少农
民脱贫致富。

海南很多农户以种果蔬为
生，但苦于市场销路不畅，收入
一直较低。为了帮助乡亲们实
现脱贫致富，2014年，黄凌燕返
乡创业致力于土特产品的销售。

2017年9月，黄凌燕得知亚
欠村种植在山坡上的香粉蕉由
于风吹日晒，蕉皮有黑斑，外表
不美观，导致销售困难。为了
打开销路，黄凌燕决定依托“互
联网+农业平台”，通过免费品
尝等方式进行推广。另外，她
还抓住了香粉蕉不打农药、天
然种植、口感好、甜度高的优
势，以“原生态农产品”扩大了
销售，使香粉蕉的收购价由原
来的每斤 0.8元提升到 2.5元，
当年就带领亚欠村49户贫困户
成功脱贫。

2019年初，受市场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陵水当季的辣椒价
格低迷。黄凌燕接到求助电话
后，从帮助个人扩大到帮助本号
镇、提蒙乡等乡镇的几十户农
户。经过近3个月的集中收购，
黄凌燕解决了贫困户的辣椒销
售困难，却为此亏损了20多万
元。她说：“因为当初答应了，那
就一定要做到！”

为了提升“消费扶贫”品牌
影响力及扩大销售渠道，2018年
10月，黄凌燕在政府扶持下，通
过贷款在陵水高铁站广场开设
了陵水特色产品体验店暨消费
扶贫体验店，建立“候鸟”微信
群，积极出谋划策帮助贫困户拓
宽销售渠道。开店仅半年，体验
店已累计销售贫困户种植的地
瓜约11万斤、香粉蕉约5万斤、
芒果约4万斤。

346 康全鑫

康全鑫，男，汉族，1963年8
月生，中共党员，陕西省延安市
吴起县全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康全鑫从事日用百货零售
行业30余年，秉持“以诚取信，以
信取胜”理念，从未卖过假货、次
货、过期货，从未发生过一起质
量投诉，以保质保量、价格公道、
童叟无欺，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和
口碑，用诚信为事业点亮明灯。

1993年初，康全鑫到石家庄
进货，由于资金不足，他给批发
商写下1300元的欠条，并约定还
款时间。还款期临近，生意又亏
损，他为按时还债，毅然卖掉了
一家六口正居住的三孔石窑洞
和家里唯一值钱的黑白电视
机。当赶到石家庄还款时却赶
上市场搬迁，找不到那位批发商
了。此后8年，他每年都专程去
几次石家庄，找遍所有的批发市
场，终于在2001年找到那位批发
商，还清了欠款。2008年，为保
证合作建设的办公楼如期建成，
他人生中第二次为履约卖掉房
子和车子，一家人住进职工宿
舍，最终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以
行动践行承诺。

2012年 10月的一天，康全
鑫在超市巡查时发现顾客落下
的一个钱包，里面装有 2000元
现金以及工资卡、银行卡等。
他赶紧组织员工多方寻找失
主，最终将钱包物归原主。大
家都说：“在全鑫超市买东西，
不用担心质量，丢了东西能找
到，让人放心。”公司的一名采
购员私自借了 20多家客户共
计18万余元后不辞而别，康全
鑫得知此事后，主动用自己的
钱还清所有客户的欠款。这些

客户感慨地说：“康全鑫有担
当，这样的合作伙伴值得永远
珍惜！”

近几年，零售行业受网购冲
击，很多同行裁员、减薪压缩成
本。但康全鑫承诺：不裁员、不
减薪，哪怕少挣钱、不挣钱，也要
保障大家的生活。从最初的地
摊小哥、小商店老板，发展到拥
有5家连锁超市、1个配送中心、
经营面积 7800余平方米、职工
280余人、总资产达3000余万元
的民营企业家。康全鑫说，企业
发展的秘诀就是四个字——诚
实守信。

康全鑫荣获中国诚信企业
家、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陕西
省道德模范等称号，其家庭被评
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登“中
国好人榜”。

347 梁菲

梁菲，女，瑶族，1984年8月
生，中共党员，湖南省长沙市雨
花区枫树山小学教师。

梁菲坚持一声承诺，一生践
行：一句“我来当您孙女”，为孤
寡老人养老送终；一句“我陪你
长大”，陪伴孤儿成长成才；一句
“我帮你撑起这个家”，减轻困难
家庭经济压力。作为一名思政
课老师，她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
思政课堂上的道德宣言。

梁菲关注孤寡老人，践行着
要为她养老送终的诺言。2012
年3月2日，梁菲认识了独居20
年、身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
疾病的钟婆婆。梁菲下决心要
照顾这位老人，对她说：“您就把
我当作您孙女，我一定为您养老
送终。”她为老人购置手机，便于
随时联系。老人 80岁生日那
天，梁菲亲手制作了生日蛋糕。
钟婆婆突发心脏病住院期间，梁
菲端屎倒尿，忙前忙后。老人病
故，梁菲和家人为她操办葬礼，
让她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梁菲关心孤儿成长，信守要
陪她长大的诺言。2012年4月，
梁菲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女孩欣
欣的遭遇：母亲离家出走，父亲
遭遇车祸身亡，暴雨冲垮了她和
祖父母住的房子。梁菲主动找
到她，说：“你放心，姐姐一定养
你长大。”每到周末，梁菲就把她
接到家中，为她辅导功课，教她
自立自强。在梁菲的精心照顾
下，欣欣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
后也成为了一名思政课老师。

梁菲关爱困难家庭，兑现
帮她们撑起家庭的诺言。2014
年12月，梁菲认识了潘家姐妹
一家。潘家有五口人，父亲半
身不遂、患有肾衰竭，母亲患有
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哥哥脑瘫，
仅靠低保维持生活。梁菲对姐
妹俩说：“别怕，我帮你们撑起
这个家。”她四处奔走，为她们
俩申请贫困生资助，为潘家父
母申请减免医疗费用，并负责
照顾潘家孩子。她为潘家种植
的果蔬和养殖的家禽找到“固
定买家”，让他们家有了稳定收
入。现在梁菲仍然帮扶着8个
“弟弟妹妹”。

梁菲荣获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湖南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348 葛向栋

葛向栋，男，汉族，1967年
10月生，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
破鲁乡八墩村村民。

葛向栋为了完成父亲“捐资
助学、爱乡兴教”的遗愿，甘受清
贫，承诺10年内出资20万元资
助贫困学子，每年拿出2万元主
动送到学校，以“凡人善举”鼓舞
了莘莘学子，在当地谱写了一段
诚实守信的佳话。

葛向栋的父亲葛义生前是
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乡村
教师，2011年，父亲病危期间，
拉着儿子葛向栋的手说：“我教
了一辈子书，深知农村孩子们求
学的艰难，上学是他们唯一的出
路，不管你们有多难，都要帮助
那些有困难的孩子们完成学
业。”老人家临终的一句话，成了
葛向栋心头的一件大事。2013
年，在葛向栋的努力下，父亲任
教的青泽学校成立了“葛老师奖
学金”。葛向栋向全校师生庄重
承诺，在10年内出资20万元，资
助该校家庭贫困但成绩优秀的
学子，帮他们圆“求学梦”。

葛向栋生活并不富裕，他自
己是个收入不高的临时工，妻子
没有固定工作。为每年准时将
2万元捐款送到孩子们手中，他
经常利用休息日去洗车场打
工。7年间，葛向栋的助学资金
从未短缺，目前共出资14万元，
先后资助218名学生，其中有的
学生已经上了大学。

葛向栋从小受父亲言传身
教，良好的家风成就了他孝字当
头、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优秀
品德。他也经常教育这些学生，
做人要讲诚信、重孝道，现在好
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葛向栋荣登“中国好人榜”。

349 程绍光

程祖全

程绍光，汉族，1923年10月
生；程祖全，汉族，1969年 1月
生，均为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
下坝社区居民。二人系父子。

为践行“守好烈士陵园”的
庄严承诺，程绍光、程祖全父子
两代人接续70年，以爱党爱国
的一腔赤诚之心，义务看管烈士
墓，打扫清洁、安全巡逻、义务修
缮、精心守护，书写了初心不改、
一生无悔的诚信篇章。

1949年 11月，黔江县（现
重庆市黔江区）解放后，县政府
把在全县牺牲的22位烈士陆续
迁到三元宫集中安葬，安排 26
岁的程绍光义务看管。1951
年，程绍光参加志愿军赴朝作
战，妻子罗素香带着两个孩子
接过了守墓的担子。1956年，
程绍光带着军功章从部队回到
黔江，谢绝了分配的工作，执意
回到老家耕田种地，继续守
墓。程绍光内心执著而坚定：
“没有烈士们的牺牲，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为他们
守墓天经地义。”1982年，黔江
革命烈士陵园在原址建成。为
更好地看护陵园，程绍光干脆
搬到陵园生活。每年春节、清
明节和建军节，程绍光要至少
提前半月为迎接市民参观做好

各种准备。程绍光还先后走访
了烈士们牺牲的地方，拜访了
那些经历过战斗的军人和群
众，将收集到的英雄事迹整理
成册，为前来祭奠的群众宣讲。

2007年，程绍光在弥留之
际，嘱托儿子程祖全：“我走后，
守墓的任务就交给你，我们守护
和传承的是爱国精神。”他还说，
要保护好陵园的物品，革命文物
都是无价之宝，不能遗失；要保
护好陵园的一草一木，不能让人
破坏，不能打扰烈士长眠，玷污
庄严之地；除了日常看管，还要
向群众讲述先烈故事，传扬革命
精神；要将他安放在烈士墓对
面，去世后还要守护烈士陵园。

程绍光去世后，程祖全与妻
子像父亲那样，共同守护着陵
园，细心呵护着一草一木。为了
践行当初的诺言，父子两辈人将
70年的人生奉献给了这件平凡
而又伟大的事业。感恩英雄、守
护英雄、学习英雄已然成为程家
的家风，践信守诺的崇高精神也
将代代传承。

程绍光、程祖全荣登“中国
好人榜”，当选“感动重庆”2018
年度人物。

350 程樟柱

程樟柱，男，汉族，1942年
11月生，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
革命烈士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作为一名义务讲解员，程樟
柱51年如一日坚守“一辈子讲
述烈士精神”的承诺，以实际行
动传承和弘扬方志敏等烈士的
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成为当之
无愧的“红色精神”传承人。

1968年，眼睛高度伤残的
程樟柱婉拒了部队提供的疗养
待遇，选择退伍到龙头山革命烈
士纪念馆当管理员和义务讲解
员。从小就敬仰方志敏的他，从
那时起开始宣讲方志敏及北上
抗日先遣队的革命事迹。“出了
房间门，下两级台阶，前行20步
左拐走35步，再上四级台阶，就
到了纪念馆大门。”这段被数字
化的水泥路，双目失明的程樟柱
每天要走上几遍。这一走就是
51年，他从一个英姿飒爽的青
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建馆
之初，纪念馆只有一座破败的房
子和 8张照片，程樟柱以馆为
家，走村串户收集与方志敏等革
命烈士有关的资料和遗物，自己
掏钱整修馆舍、清理庭院。

程樟柱的视力从初来纪念
馆时的0.04，到如今完全失明，
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便是收
音机。为让自己的讲解有吸引
力，程樟柱听广播“充电”的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用坏的收音机就
有十多台。在他的解说中，紧跟
当下时事、国家改革、国际局势，
还有很多新词，把老故事讲出新
意义，具有感染力，很受参观者
欢迎。51年来，程樟柱共为来
纪念馆参观的海内外各类群体
义务讲解服务达20多万人次。

程樟柱将全部身心扑在纪
念馆上，对家里照顾不上。开始
还常回家看看，后来两只眼睛完
全失明，他索性整年留在纪念
馆。程樟柱说，方志敏值得他守
护一辈子，要让一代一代的青年
人永远记住，今天的美好生活都
是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的。虽然现在纪念馆有了新的
讲解员，但程樟柱依然坚持留在
馆里——“我死的那天，便是我
义务讲解员身份的结束之日。”

程樟柱荣登“中国好人榜”。

351 谢海琴

谢海琴，女，汉族，1970年
12月生，陕西省榆林市谢老大
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海琴坚持“诚实做人，诚
信做事”的人生信条，依靠诚信
致富后创立制衣公司，从“裁缝”
到“总经理”，走出一条诚信赢得
发展的人生道路。

1991年 12月，刚从服装培
训学校毕业的谢海琴，在方塌
镇办起了自己的“小草时装
店”。那时候给顾客裁个裤边1
元钱，换个拉链1元钱，但她从
来没有马虎过。因为谢海琴手
艺好、人实在、守信用，在当地
小有名气，慕名而来做衣服的
人络绎不绝。

2005年，谢海琴来到榆林，
开了一家服装店。2012年，公
司扩建厂房耗费大笔资金，尽
管工人们要求把工资先欠着，
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扩大生产
上，但谢海琴坚持用贷款结清
所有员工的工资。她说：“职工
是公司的中流砥柱，挣的是血
汗钱，是养家糊口的钱，再缺钱
也不能拖欠职工工资。”正是这
种信念，使得职工相信公司，更
相信谢海琴。

2008年底，谢海琴和一家
酒店签订了一批服装加工合同，
没承想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若按合同履行，她不但挣不到
钱，反而会亏损2万多元。对方
了解后，主动提出适当提高交易
价格。可她拒绝了，她说：“钱赔
了还可以挣，如果信用没了，用
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谢海琴还热心公益事业。
近年来，她慰问空巢老人、困难
群众400余名，关爱残疾人360
余名，资助贫困学生3230余名，
累计向社会慈善捐款、公益资
助、帮扶弱势群体达 240多万
元。生意越做越好，谢海琴越来
越忙，还办起培训班，帮助家乡
的女孩子学习一技之长，拓宽就
业门路，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谢海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陕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352 窦兰英

窦兰英，女，汉族，1949年5
月生，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红湾寺镇隆畅社区
居民。

大女儿患病离世，留下 12
万元看病欠款，窦兰英年过花
甲，6年间辛勤劳作，替女还
债。老人视诚信如生命，被街坊
四邻亲切地称作“信义奶奶”。

1985年2月，窦兰英丈夫因
肝癌去世，36岁的她以一己之
力承担起抚养两个女儿和照顾
婆婆的重担。2006年，窦兰英
的大女儿结婚了，但孩子出生
28天后女婿就离家出走，从此
杳无音信。2013年，患直肠癌
的大女儿不幸去世，留下年幼
的外孙女和12万元看病欠款。
许多人看着年迈的老人拉扯幼
小的外孙女生活不易，想着不
再提债务的事了，窦兰英却做
出了决定：替女还债！她用田
字格本做了个小账本，把看病
所欠的12万元账目全都罗列出
来，甚至女儿生前所欠一些小
商铺数额不大的柴米油盐钱也
都被列了进去，记在本上、装在
心里。

（下转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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